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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低保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整治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的重要指示，现将进一步

加强城乡低保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城乡低保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制度，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

基础性制度安排，事关群众衣食冷暖，事关社会稳定和公平公正。各县（区）人

民政府要深刻认识城乡低保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落

实主要领导负责制，把专项整治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以加强和改善民生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针对城乡低保领域中的作风和腐

败问题切实加强整治力度，坚决查处和惩治城乡低保工作中损害群众利益的作风

和腐败问题，实行“零容忍”，决不姑息纵容，切实做到城乡低保“应保尽保、应

救尽救、应退尽退”，实现程序规范、对象精准、数据精确、管理有效、群众满



意的阳光低保、廉洁低保。

二、工作重点

（一）城乡低保领域中的腐败问题

1．以财政供养人员和村（居）委会干部、城乡低保经办人员尤其是民政部

门干部职工近亲属违规享受低保为重点，坚决清理并严肃查处“关系保”、“人情

保”等问题。

2．严肃查处在城乡低保经办过程中向群众索要好处、摊派费用，降低保障

标准，克扣低保金、违规进行低保金二次分配等“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盘剥克

扣”等问题。

3．低保经办人员和乡（镇）、村（居）委会干部利用职务便利，滞留截留、

抵扣挪用、虚报冒领、套取侵吞、不按标补差、不足额不及时发放低保金、扣留

低保对象银行卡或将银行卡集中保管并侵吞低保金的“贪污侵占、截留私分”等问

题。

（二）城乡低保领域中的作风问题

1．坚决纠正城乡低保工作中“四个意识”不强、责任不落实、对象不精准、

措施不到位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

2．认真整治城乡低保工作中作风漂浮、敷衍塞责、不主动作为、不敢担当，

不按户施保、不计算家庭收入、不考虑家庭刚性支出、不公示，审核审批主体责



任不落实、效率低下，不应保尽保、对群众申请推诿、刁难、不作为等问题。

3．认真纠正低保动态管理不到位，低保对象、家庭收入、补差标准未及时

全面公开，监督检查流于形式，未公开投诉举报电话或电话开而不通、开而不用，

日常监督不深入、不持久、无实效的问题。

4．认真整治违反现行低保政策规定进行行政干预，简单明确低保对象比例、

下达保障指标名额，搞平均主义、福利平衡等问题。

5．认真纠正将贫困“摘帽”时允许存在的贫困发生率视为脱贫之后的农村低

保覆盖面的问题。

三、工作安排

各县（区）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城乡低保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专

项整治方案，于 2018年 11月底前全面启动专项整治工作。要利用全国低保信

息管理系统和核对平台全面排查所有城乡低保对象，同步排查近年来曾提交申请

但未审批通过的家庭、动态管理中已退出的低保家庭，对排查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要及时纳入保障范围，特别要注意把符合条件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纳入保障，不

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要坚决予以清退。要重点查找是否存在“关系保”、“人情保”、

“错保”、“漏保”以及行政性纳入低保等问题，对来信来访人数较多、群众举报问

题较多、媒体曝光问题的地方开展重点核查。要加大问题线索搜集力度，畅通举

报途径，建立群众举报问题线索台帐，逐条督查督办，对反映违法违纪问题的线

索，要及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查处。要合理区分违纪违法与改革创新的情形，

对低保工作中确为群众办实事，特别是将符合条件刚性支出困难群体和无法依靠



产业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低保兜底的情形，坚决支持并给予鼓励，处理好

容错免责和专项治理之间的关系。要全面落实城乡低保长期公示制度，在所有行

政村村务公开栏中设立低保户外固定集中公示栏，推广运用“互联网+监督”模

式，层层公开举报电话和受理人，全方位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要敢于较真碰硬，

针对典型案例深入剖析自查，找准本地城乡低保工作中的风险点、薄弱点和监管

盲区，切实完善政策和监管措施，加强规范化管理。要结合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一

卡通”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城乡低保保障对象数据精准采集和比对，落实“一卡通”

发放要求，堵塞监管漏洞，确保资金安全。基层乡镇（街道）经办服务能力保障

不足的，要多渠道多手段给予支持，切实有效予以解决。

四、工作要求

城乡低保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各县（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明确工作责任，落实工作措施，深入

细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是本次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各级民政

和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督指导力度。市政府督查室将联合有关部门对专项整治工作

进行专项督查，促进工作落地落实，督查结果纳入目标考核。对因工作重视不够、

措施不力、发生重大问题造成严重影响的，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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